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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75 证券简称：华光环能 公告编号：2025-063

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投资建设华光环能科创中心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投资建设标的名称：华光环能科创中心

 设立项目公司：华光环能科创中心由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华光环能”、“公司”）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

团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光科创”）负责项目投资、建设和

运营。

 投资金额：建设投资总额预估为69,184万元，其中20%部分拟由华光环能出

资至项目公司华光科创作为注册资本，80%部分拟向银行融资筹措。目前华

光科创注册资本为2,000万元，本次拟增资13,000万元，增资后华光科创注册

资本为15,000万元，可满足本项目建设融资需求。

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：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

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华光环能科创中心的议案》，董事会

同意公司投资建设华光环能科创中心。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。

 相关风险提示：本项目筹建和建设期间，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，可能

存在政府审批进度不及预期、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；根据实际建设执行，存

在项目投资总金额可能出现偏差的风险。公司将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一、投资建设概述

（一）本次投资建设概况

1、本次投资建设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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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政府旧城改建需要，公司原位于“城南路 3#”的锅炉装备生产基地厂房等

建筑物及土地由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政府征收。公司在无锡市新吴区梅育路投资新

建了装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，原城南路 3号的锅炉装备生产基地目前已整体搬迁

至梅育路新址。根据公司前期与政府协商一致，在城南路 3号地块预留土地，由

公司建设新集团总部，公司注册地仍保留于城南路 3号。目前，公司已完成新集

团总部华光环能科创中心总体设计方案，拟投资开工建设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公司拟投资建设的华光环能科创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是基于绿色、环

保、保留历史温度的设计理念，对无锡华光锅炉厂老旧厂房进行系统性更新改造。

本项目将从保留建筑文化、建筑功能的角度出发，融合工业历史旧建筑，依托“留

改拆”等多种形式，建设改善区域功能、产业结构和环境品质。公司积极响应国

家“双碳”战略，预计本项目建设可以达到绿建三星标准，已成功纳入江苏省城市

更新的第一批省级试点项目名单。

本项目由华光环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华光科创负责项目投资、建设和运营。

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和计划，建设投资总额预估为 69,184万元，其中 20%部分拟

由华光环能出资至项目公司华光科创作为注册资本，80%部分拟向银行融资筹措。

目前华光科创注册资本为 2,000万元，本次拟增资 13,000万元，增资后华光科创

注册资本为 15,000万元，可满足本项目建设融资需求。

本项目用地面积 44,734.5 ㎡，采用新建与改造相结合的模式，总建筑面积

69,354.01㎡。地上总建筑面积 48,136.35㎡（其中改造建筑面积为 16,541.42㎡），

地下车库为 21,217.66㎡。本项目将通过采用多项节能、低碳、健康等可持续相

关技术，开展厂房的拆除、新建、改造以及绿化等建设。

2、本次投资建设要素

投资类型

□新设公司

增资现有公司（同比例 □非同比例）

--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：全资子公司 □控股子公司

□参股公司 □未持股公司

投资新项目

□其他：_________

投资标的名称 华光环能科创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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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金额
 已确定，具体金额（万元）： 69,184
 尚未确定

出资方式

现金

自有资金

□募集资金

银行贷款

□其他：_____
□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

□股权

□其他：______
是否跨境 □是 否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

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华光环能科创中心的议案》，董事会同意公司投资建设华光

环能科创中心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。

（三）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

本次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

二、投资建设方案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投资建设的基本情况

投资类型 投资新项目

项目名称 华光环能科创中心

用地性质 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

建设规模

本项目用地面积 44,734.5 ㎡，采用新建与改造相结

合的模式，总建筑面积 69,354.01㎡。地上总建筑面

积 48,136.35㎡（其中改造建筑面积为 16,541.42㎡），

地下车库为 21,217.66㎡。

项目主要内容

本项目重点建筑区包含四个建筑单体，其中 1#楼（原

16#厂房）、2#楼（原 19#厂房）、4#楼（33#厂房）

为原址新建，3#楼（原 21#、22#、23#厂房）为厂房

核心区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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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地点
无锡市新吴区城南路 3 号，新光路与城南路交叉口

东南侧。

项目总投资金额（万元） 69,184

项目建设期（月） 24

预计开工时间 2025年 12月

是否属于主营业务范围 是 □否

（二）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

本项目建筑改造将围绕三个方针进行：保留原始结构；满足新的功能；材

质色彩和比例呼应原始建筑，对于历史建筑保护具有重大意义。

本项目重点建筑区包含四个建筑单体，其中 1#楼（原 16#厂房）、2#楼（原

19#厂房）、4#楼（33#厂房）为原址新建，3#楼（原 21#、22#、23#厂房）为厂

房核心区改造。

1#楼设置接待中心和展示中心，用于访客接待，提供信息、咨询、指引等

服务。

2#楼的计划设置办公区、相关功能区、培训室、专家办、会议室等，满足

工作人员办公、培训等需求。

3#楼为重点改造厂房区，在保留厂房原始风貌的基础上进行改建，改建后

设置有办公区、报告厅、会议中心、员工活动中心等功能空间，静态办公区与

动态活动区相配合，满足园区办公各项综合功能需求。

4#楼为服务整个园区辅助功能区，设有后勤室、中心机房、收发室及员工

餐厅等。

（三）建设投资估算

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和计划，建设投资预算为 69,184万元，其中 20%部分拟

由华光环能出资至项目公司华光科创作为注册资本，80%部分拟向银行融资筹

措。具体构成如下表所示：

序号 项目 金额（万元） 占比（%）

1 工程费用 53,360 77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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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其它工程费用 6,402 9.25

3 预备费用 1,793 2.59

4 土地费 6,314 9.13

5 建设期利息 1,315 1.90

合计 69,184 100.00

（四）尚需履行的审批手续

本次建设项目已取得无锡市新吴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《江苏省投资项目备

案证》、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项目其他涉及设计及施工许可（如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、审图合格证、施工许可证等）尚需政府主管部门（包括但不限于自

然资源、住建、市政园林等部门）的批准或备案。

三、项目公司增资情况

（一）项目公司基本情况

投资类型 增资现有公司（同比例 □非同比例）

标的公司类型（增资前） 全资子公司

法人/组织全称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 91320214MADXAAGN2F

□ 不适用

法定代表人 周建伟

成立日期 2024/09/05

注册资本 2000万元

实缴资本 2000万元

注册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城南路 3号

控股股东/实际控制人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主营业务

一般项目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；新兴能源技术研

发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

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物业管

理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业务培

训（不含教育培训、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

培训）；建筑物清洁服务；专业保洁、清洗、消毒服

务；餐饮管理；停车场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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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属行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

（二）项目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

单位：元

科目
2024年 12月 31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5年 9月 30日
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1,000,106.04 70,171,135.45

负债总额 5.30 50,129,589.50

所有者权益总额 1,000,100.74 20,041,545.95

资产负债率 - 71.44%

科目
2024年 1-12月
（经审计）

2025年 1-9月
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- -

净利润 100.74 41,445.21

（三）项目公司增资前后股权结构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股东名称
增资前 增资后

出资金额 占比(%) 出资金额 占比(%)

1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2,000 100 1,5000 100

合计 2,000 100 1,5000 100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华光环能科创中心可解决公司集团及部分子企业约 1,200人科研、办公需求，

减少办公场所租赁支出，同时设置了零碳工程技术、电解水制氢系统、储能等研

发机构以及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、江苏省院士工作站，后续计划引进国内外先进

的科技设备和技术人才，建设成为一流的研发中心，并具备举办科技活动和文化

展览功能，为公司创新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。

另外，公司投资建设本项目，可以提升各经营板块业务协同，提升企业管理

效率及效能，提高公司科技创新能力，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。新总部投用后，有

利于公司集中研发机构，集聚研发力量，更好与外部科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，

同时公司计划招引产业链相关企业入驻，孵化培育产业化项目，加速科技成果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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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，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，进一步推动环保节能，新能源等产业链的整合与

发展。

本项目地块毗邻古运河，位置优越，建设将遵循“保留城市记忆”原则，符合

《江苏省城市更新第一批试点项目名单的通知》的要求，有助于建设绿色城市、

智慧城市。项目设计延续旧厂房的面貌特征，保存华光历史文脉和特色风貌，是

公司 1958年建厂“百年华光”历史名片的延续和诠释。

五、风险提示

本项目筹建和建设期间，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，可能存在政府审批

进度不及预期、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；根据实际建设执行，存在项目投资总金

额可能出现偏差的风险。

公司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

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年 10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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